各供应商报价须知

各供应商根据附件项目服务要求，在零星采购平台系统上进行报价，总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，同时上传PDF《报价表》附件1，报价单需加盖公章，请不要修改《报价表》格式。

投标人资格条件：1.未被相关政府部门或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、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等实施市场禁入、禁止参加投标、承接新项目的，或曾被以上部门、单位实施市场禁入、禁止参加投标、承接新项目但有有效证明已恢复相关资格。2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或不同单位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或者互为夫妻关系的，或不同单位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相互交叉任职的，不得参加同一标包（标段）投标或者未划分标包（标段）的同一招标项目（标的）的投标。
本项目要求开具增值税普通票，税率与《报价表》填写一致，如项目执行过程中国家税率发生调整，则结算税率相应调整。

四、采购公告中所需供应商提供的证明文件应均在有效期内，否则视作不合格。

五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应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）上使用“发送报告”或“信息打印”导出的完整报告，内容必须能够完整显示，必须包括报价人“股东信息”、“股东及出资信息”，若其他组织（学校和其他事业单位等）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内无名称的可不提供，另写情况说明并盖章，供应商在参加线上报价时作为附件上传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须带有查询时间，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截止时点：从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响应截止时间内。未提供或未如实提供的应视为无效。

六、联系人：劳工 、电话:0771-7962394（电话咨询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08:00-12:00、下午14：30-17：30）

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崇左供电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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